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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法規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北市私立幼稚園附

設兒童托育中心設立

辦法 

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四月九

日府法三字第九００三三

００四００號令發布。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一０一年一月一日起

正式施行，此後幼稚園及托兒所依法改制

後統稱為幼兒園，又教育部於一０一年三

月十九日發布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辦法，並於一０一年二月一日

起施行，故本辦法已無保留之必要。 

二、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

四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廢止之：……四、同一事項已有新法規

公布或發布施行者。」）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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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類號： 北市０五-０六-一００一  

名  稱： 臺北市私立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設立辦法   

修正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九日訂定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市私立幼稚園（以下簡稱幼稚園）

申請附設兒童托育中心事宜，以因應社會發展與民眾需求，特依地方制度法第

十八條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臺北市兒童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與設立自治條例（以下

簡稱本自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條    關於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之主管機關權限，由本府委任本府教育局

（以下稱主管機關）執行之。 

關於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之管理監督，由本府社會局協助辦理。 

  

第三條    幼稚園申請許可附設兒童托育中心者，應先經主管機關就該幼稚園進行評

鑑。但經主管機關評鑑為需追蹤輔導且未改善之幼稚園不得申請。 

前項評鑑標準及程序，由主管機關訂之。 

  

第四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應標明名稱為臺北市私立○○幼稚園附設兒童

托育中心。  

  

第五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招收對象以國民小學學童為限。 

  

第六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應提供下列服務： 

一  良好生活習慣之養成。 

二  兒童健康管理及安全照顧。 

三  單元活動及課業輔導。 

四  親子關係及支持家庭功能之服務。 

五  社會資源及轉介服務。 

  

第七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每日收托時間以六小時為限。但家長有特殊原

因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者，不在此限。 

  



 3 

第八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場所位置以原立案幼稚園址之空餘教室為限，

不得以增班方式辦理，且收托學童人數不得超過主管機關原核定幼稚園招收人

數之半數。 

  

第九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學童活動面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室內活動淨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五平方公尺。 

二  室外活動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五平方公尺，無室外活動面積時，得以

室內活動面積替代。但每人應占室內活動淨面積不得少於二平方公尺，合

計不得少於三．五平方公尺。 

  

第十條    主管機關許可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時，應同時核定招收人數。 

前項招收人數之核定，除依前二條之規定外，主管機關並得衡量對申請人

之評鑑結果。 

  

第十一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應具備下列設施（設備）： 

一  教保活動室。 

二  遊戲空間。 

三  寢室及寢具設備。 

四  保健室或保健箱。 

五  辦公區或辦公室。 

六  廚房。 

七  盥洗衛生設備。 

八  其他法令規定之必需設備。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七款之設施（設備）應獨立設置；第四款、第

五款、第六款及第八款之設施（設備）得視實際需要與幼稚園設施（設備）

調整併用；第二款之遊戲空間應以兒童身心發展及遊戲安全為考量。 

第一項第七款之兒童廁所設備每二十名兒童設置二套，未滿二十名以二

十名計，每增十五名兒童增設一套；其規格應合於兒童使用。 

  

第十二條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應置下列人員： 

一  主任（得由園長兼任）。 

二  保育人員。 

每二十名學童應置保育人員或助理保育員一名，未滿二十名者，以二十

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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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托一百人以上者，應置專任護理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未滿一百人

者，得以特約或兼任方式辦理。 

前三項應置人員之資格，依內政部訂頒之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及

其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幼稚園申請許可附設兒童托育中心者，應備齊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應會同本府社會局、消防局、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等

相關機關審理之： 

一  申請書。 

二  服務概況表及業務計畫。 

三  工作人員名冊。 

四  收退費標準及管理辦法。 

五  建築物使用執照及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影本。 

六  招收人數。 

七  其他相關必要文件。 

前項幼稚園面積超過二○○平方公尺者，應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

二○○平方公尺以下者，毋須辦理使用執照變更，但應檢附以下資料辦理： 

一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  建築物使用執照及原核准消防、建築平面圖（若須於原核准平面圖上加

註或更動相關設施配置者，應檢附擬變更平面圖）。 

三  一年內之建築物、消防設備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之核備文件。 

   

第十四條    幼稚園為財團法人者，其申請許可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時，除檢具前條所

列文件外，應另備妥下列文件一式四份： 

一  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 

二  董事名冊。 

三  董事就任同意書。 

四  董事身分證影本或戶籍謄本。 

五  法人及董事之印鑑。 

六  法人登記書影本。 

七  法人主管機關核准附設機構函影本。 

八  法人董事會會議紀錄（同意附設兒童托育中心之紀錄） 

   

第十五條    幼稚園申請許可附設兒童托育中心，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審查符合

本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者，由主管機關發給許可立案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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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許可處分，應載明申請人應遵守本辦法及相關法令，如有違反，主

管機關得依本辦法及有關令處理，並得廢止其許可處分。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應輔導、監督、檢查及評鑑幼稚園附設之兒童托育中心，成績

優良者，應予獎助；辦理不善者，令其限期改善。 

主管機關應訂定前項評鑑標準及程序，並得公告評鑑結果。 

   

第十七條    幼稚園未經許可附設兒童托育中心擅自招生者，由主管機關依兒童福利

法規定處理。 

幼稚園附設兒童托育中心如有違反本辦法或相關法令或有本自治條例第

三十八條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兒童福利法及本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

定處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申請書表應載明申請人同意遵守本辦法、本自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